
一、前言

日本面臨少子化，勞動力不足，因此日本政府思考引進技能實習生。該制度開始引進時即
定義進來日本學習的人，係為學習技能，相當於學生的學習，因此給予技能實習生是學生定義
的名稱。技能實習制度建立的宗旨為發展中國家培養經濟發展和產業振興的人才，由產業界按
一定期限，接受部分國家的青壯年為技能實習生，傳授技能，讓他們學習發展國家的先進技能、
技術和知識。其目的為提供技能實習生的職業生活、提高企業生產力。在制度設計上，是不允
許技能低的人進來實習，且普遍性來說，日本從事該行業的國民也希望進來的外籍人士是具有
基本技術，而非對將從事的行業一無所知，不利技術的傳承。同時，日本也為了讓該國分佈海
外的企業員工，或當地國民到日本學習各項技能，以利技能研習結束後，回到其母國貢獻其所
學，達到充裕技能，協助友邦經濟發展，同時也讓日本駐外企業可以永續發展其經濟領域，並
發揚其文化，達到友好世界，促進世界經貿往來。

該國於 1993 年創立「技能實習制度」，用「轉移先進技術、貢獻發展中國家」的名義，
從中國、印尼、越南等國（不含我國）簽定合作備忘錄後，輸入外國「實習生」。在 2016 年
11 月技能實習制度 3 度修法，將實習年限從 3 年延長至 5 年，從 2017 年 11 月 1 日開始正式
將施行 5 年制，施行後的技能實習生人數勢必將大幅成長。

註 1：中華民國農會課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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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技能實習制度（上）

2017 / 12
NO.306

69



我國農業勞動力變遷與日本有著同樣的問題，日本農業勞動力政策變遷的歷程、政策擬定的
作法及運行模式的建立、適用法律的考量，可以作為未來我國農業勞動力政策制定參考。透過本
文介紹日本的農業勞動力政策體系、農民組織及需工農場角色扮演經驗，提供該國農業勞動力之
政策經驗，包含（一）日本農業勞動力政策緣起及推動過程。（二）今年 1 月創設號稱「技能實
習制度司令塔」的「外國人實習機構（OTIT）」的運作機制。（三）了解其審核監理團體提出的
許可申請與計畫內容、如何在必要時，要求監理團體和僱主提出報告書、現場巡迴視察。（四）
機構在受理實習生的諮詢、提供援助的範圍、日本技能實習生引進農場管理、薪資結構及給付計
算、下工後生活輔導。（五）日本政府從中央到地方政府、公益社團法人在實習生政策扮演的角
色（包含是否出資獎補助予實習生、或補助計畫予農協等農民團體運作經費等事項），作一通盤
性、結構性的了解。

二、技能實習制度 
（一）引進模式
1. 引進機構

日本技能實習制度，近 5 年來該制度接受外國人研習農業最多的是 2014 年的 24,000
人，惟該制度主以學習技能為目的，且有不得從事農產加工等作業之限制。引進的方式有
2 種，一為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團體監理型，包含農業界的引進技能實習生，並負責和外國
的負責機構簽定契約並辦理簽證；另一為企業單獨型，由日本海外分公司外國職員赴日研
習。另監理團體辦理此一業務，主要營運費用來自向農家收取作業手續費用，同時也會由
該團體付一筆錢給簽約國之送出機關，行情費用由 JITCO 提供監理團體及農家參考，並
由雙方自行協調實際支付費用的分擔比例。在日本的監理團體具公益性質、主要服務會員、
屬有限服務，相當於我國的仲介業，差別在於我國仲介業性質非屬公益、服務的對象不限。

圖 1. 技能實習制度引進
的受理機關，分團
體監理型及企業單
獨型 2 種（由法務
省及厚生勞動省提
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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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技能實習生的資格
以技能實習生的名義進入日本學習技能的條件是需年滿 18 歲，有相關的專業工作經驗

的外國人，且該技術是在技能實習生的母國不易學到，或無法學到的非反覆性的單一工作；
並希望在回到母國後能夠貢獻所學，技能實習生或其親人沒有和母國的仲介團體簽有違約金。

3. 宣傳
JITCO 每年春、秋 2 季各辦理一次引進外國技能實習制度的大型說明會議，2017 年春

季有 3,000 人參加，秋季有 5,000 人參加。講習及辦理宣傳的目的在於說明制度的運行，提
供釋疑及招募更多有意引進的團體充份了解產業狀態，及有利新制的實施與推動。

4. 遴選面試技能實習生
(1) 由監理團體會同技能實習實施機構（接受企業或農家），以自由參加的方式，至技能實習生
的母國參加面試，參加面試者的名額，輸出的母國通常會增加20％的人選，例如需要10人，
母國就會準備 12 人供面試。有參加面試的技能實習實施機構可以優先選擇所需要的技能實
習生。在每年 6 月及 11 月前的 4 個月內在技能實習生的母國，必須完成辦理面試程序。

(2) 監理團體或技能實習實施機構必須在面試前提供勞動契約書，並在面試後，告知勞動契約書的
內容。勞動契約書內容應明確載記涉及勞動條件及勞動環境的相關權益，包含時薪給付（依日
本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時薪計算）、休假、保險、法律、工作時間、彈性工時等，並規定在監理
團體和農家於其母國面試排選適合參加實習生之人選前，即應清楚讓參加者知悉契約的內容。

5. 引進的名額
農家可以引進 2 名技能實習 1 號生（第 1 年）；一般社團、財團法人引進的人數計算是

以在該機構上班在職人數的 5％為上限。2017 年 11 月 1 日開始將 3 年技能實習的舊制改為
5 年的實習新制，被評定優良的監理團體可以由 5％上限擴大到 10％。

6. 農業引進的職種
2016 年 4月 1日有 74職種 133 作業項目，2017 年最新公佈的為 75職種 135 作業項目，

農業開放的職種不變，為耕種農業的設施園藝、旱作、蔬菜，及畜產農業的養豬、養雞、酪農業。

7. 舊的 3 年技能實習制度
(1) 第 1 年稱作技能實習 1 號生，第 1 年前 2 個月在監理團體處上課學習日本的文化、語言，
期間是沒有薪資，但監理團體和技能實習實施機構彼此間會協調付出一筆給付給上課的技能
實習生生活費、住宿費及零用金；一般行情約在 6∼ 7 萬日元 / 月，此一行情係由 JITCO
製作後，供監理團體及農家參考。

2017 / 12
NO.306

71



(2) 第 3 個月開始，技能實習 1號生需通過技能檢定基礎 2級或相當之技能實習測驗，與相關學科測
驗均及格，才可以進入到第 2、3年，成為技能實習 2號生；在第 2年進入到第 3年前，需通過技
能檢定基礎1級；在第3年期滿前，需通過技能檢定3級或相當之技能實習測驗及格後，學成歸國。

 8. 新的 5 年技能實習制度（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起適用）
(1) 日本自 1993 年起實施 3 年技能實習制度，針對開發中國家之外國人進行在職的技術訓練，自
2017 年 11 月 1 日開始改為 5 年，主要是和東南亞簽定備忘錄的國家希望能夠延長技能實習生居
留時間，讓其有充足的時間學習技能，在回到母國後能夠貢獻所學。經考評後優良的監理團體，
可以申請由 3 年延長至 5 年。表現優良的監理團體，計算在職員工人數 5％的上限，往上擴大至
10％，另也擴大職業種類及作業項目的範圍。技能實習生除接受講習之時期外，其餘與實習實施
機構之雇傭關係受到日本國內的勞動基準法等法規的保障，2016 年共計有 228,589 人的技能實
習生。

(2)第1年技能實習1號生需通過技能檢定基礎2級或相當之技能實習測驗，與相關學科測驗均及格，
才可以進入到第 2、3 年，成為技能實習 2 號生；在第 2 年進入到第 3 年前，需通過技能檢定基
礎 1 級；在第 3 年進入到第 4 年前，需通過技能檢定 3 級或相當之技能實習測驗及格，才可以
進入到第 4 年、5 年，成為技能實習 3 號生；在第 5 年期滿前，需再通過技能檢定 2 級或相當之
技能實習測驗及格，學成歸返母國（圖 3）。

圖 2. 2017 年 11 月 1 日開始施行新的 5 年技能實習制度，
技能實習計畫由監理團體及技能實習實施機構（接受
企業、農家）共同作成計畫，並由技能實習實施機構
向 OTIT 申請，並送交審查及認定（法務省及厚生勞
動省提供）。

圖 3. 3 年技能實習制度施行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止，同年 11 月
1 日改為 5年新制（2017 年 9 月法務省及厚生勞動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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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 3年 新制 5年（2017 年 11 月 1日起適用）

2016 年 4 月 1 日公佈 74 職種 133 作業項目。 擴大職種，2017 年 9 月公佈 75 職種 135 作業項目。

技能實習生的母國存在不正當的派遣機構（仲介業
者），並收取不當保證金費用。 透過與希望送出技能實習生之國家的政府單位合作，排除不適當的派遣機構。

監督機構和從業人員的義務和責任不明確，培訓制
度不足。

監理團體採許可制，技能實習實施機構採申請制。農家的技能實施計畫由 OTIT
各別審認。

民間公益團體組織，沒有法定權力的賦予巡視、指
導及訪視權。

為有效審查和監督技能實習生有關之監理團體所提出的報告，及對技能實習實施
機構的實地訪視，新設「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 OTIT」（法人），該機構可以訪
視監理團體及實習實施機構。

實習生的保護不足。

1. 增設及調整 OTIT 為通報及受理的窗口。
2. 對實習生若有人權侵害行為時，將對使用實習生之接受企業或農家、監理團
體予以罰金或課以刑責。

3. 針對技能實習生之保護措施，包含強化管理監督體制；建立諮詢及支援制度：
（1）建立實習生可用之母語通報、諮詢窗口。（2）建立實習地點變更支援
體系。（3）法已有明訂，外國實習生受到實習機關或監理團體之違法待遇時，
有向中央主管機關首長提出申訴權利。罰則制度之建立。

有關部門或機構的指導和監督制度不十分明確。 地方政府應配合成立地區協議會，配合監督指導，建立中央地方之聯繫體制等工作。

包含越南等 15 國。 截至 2017 年 9 月前，已和越南及柬埔寨雙方談定同意由 3 年制改成 5 年制，餘
13 國尚在洽談中。

監理團體申請制。 許可制，由監理團體改採向 OTIT 申請成立許可。

農家的實施計畫由 JITCO 認可及同意 使用技能實習生之機構改採申報制，且技能實習計畫由 OTIT 認可及同意。

- 農家及監理團體於 3 年制執行優良者，可以申請許可改為 5 年制。

- 執行優良之監理團體引進技能實習生人數計算，由在職員工 5％調整成為 10％。

附表 . 新舊技能實習制度比較表。

圖 4. 設計 5 種措施以促進舊的 3 年技能實習制度改為 5 年的新制更為完善 （參看表 1）（法
務省及厚生勞動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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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規定
技能實習生適用日本全部的法律規定，

其中勞動基準法為準用之，惟準用之意即為
適用，且在勞動契約書中，應主動敘明薪資
給付、休病請假、保險、工作時間、加班時
間，相關費用之計算及給付。從 2017 年 10
月開始 OTIT 將對技能實習實施機構突擊檢
查是否發生有違上開相關事項。

（三）保險
1. 勞動保險是一種對因工作（含加班）或通勤
時，發生事故而導致的傷病等給予的補償，
和對於失能者給予補償的國家制度。而工作
期間，發生技能實習生事故而受傷，適用勞
動者事故補償保險，提供勞動者本人或其遺
屬而支付必要的生活及醫療費用，工作期間
所需的保險費由農家支應，且不得因此由技
能實習實施機構扣除技能實習生的工資。

2. 雇用保險是因應技能實行實施機構破產或業
務縮小等原因而失業，在一定條件下，可以
領取補助，其權益如在日本勞動者就業的權
益一致，負有保障失業者的生活與穩定，因
而需要支付雇用保險費的義務。

3. 假日及非工作期間的保障，以日本政府開辦
的國民健康保險制度保護技能實習生，保險
費用由技能實施機構和實習生2方共同支應，
一旦獲理賠，由健保給付。

4. 另外為更完善的保障，由技能實習生和農家
另外再投保商業保險，保費由監理團體及
農家共同負擔大部分的保費。也可以加入
JITCO 保險制度，保險費用由農家支出。

5. 另監理團體也會在第 1 年前 2 個月教導技能
實習生工作及平常生活起居應注意事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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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理團體為農家擬定的技能實習計畫中，要有 1/10 的時間設置有安全環境課程，包含農機操
作、農藥等具危險性工作的教育。

（四） 薪資
接收企業必須為技能實習生提供合理的工資待遇，該工資待遇，係依據最低薪資法之規

定年度、都道府縣等地域之不同之國民所得，分別訂定最低時薪，且每年以 3％的幅度往上調
整基本時薪，一般來說，接受企業及農家視技能實習生相當是日本學生的學習技能打工的性
質，因此給付之薪資計算通常為時薪×工作時數 / 日 ×工作日數 / 月 = 當月薪資。

（五） 考試
1. 考試由全國農業會議所（社團法人）辦理，而該法人由厚生勞動省認定核可後，據以辦理全
日本的技能實習生的每一階段考試。通過考試的技能實習生，由厚生勞動省發給證明書。

2. 考試分筆試及術科實務考試（例如農機的操作等），在各地監理團體辦理，並以日文測試，
100 分為滿分，60 分為及格，可以補考一次，補考未過，是考生自己的行為，和農家無關，
考生也無法申請居留資格（在留），一般來說，只要有實際從事農業的工作經驗，都可以通
過考試。當受測者或補考者受測人數少時，會和其他單位一起合辦。考試 1 年辦理 2 次，分
別是當年度的 6 月及 11 月前 3 個月內辦理完畢（大約是 4 月及 9 月間舉行），期間必須完
成辦理筆試及術科考試。

3. 第 1 次考試費用由技能實習實施機構出資 15,000 日元，補考則由考生自付費用，當天測試完
畢後，即刻公佈成績，考生成績未過不會影響技能實習實施機構再次申請技能實習生的權益，
但新制度實行後就會影響技能實習實施機構是否為優良等的，進而影響申請適用由 3 年舊制
變成 5 年新制的資格。一旦技能實習生考試未通過，就遣返渠等回其母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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